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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MY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 ZTHZ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案

【案情介绍】

一 、广东 MY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MY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MY 集团） 通过虚增非经常性损益

虚增 ２００３年利润 １１ ０６７畅５２ 万元 ；未及时调整价差收入虚增 ２００３ 年度利润

５ ７２５畅００万元 ；通过调节报表 ，虚增 ２００４ 年上半年利润 ６ ３７６畅９９ 万元 ，虚增

２００４年前三季度利润 ９ １８４畅８４万元 。

MY 集团以上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关于 “公司公告的股

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 ，必须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得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第 １款

所述 “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二 、北京 ZT HZ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 ZTHZ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ZTHZ 所） 在对 MY 集团

２００３年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 ，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未能发现 MY 集团 ２００３

年通过虚增非经常性损益和未及时调整价差收入虚增利润 １６ ７９２畅５２ 万元 ，出

具了无保留意见有解释说明段审计报告 。 ZTHZ 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枟股票条

例枠 第 ３５条关于 “为上市公司出具文件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事务所 、专业评

估人员及其所在机构 、律师及其所在事务所 ，在履行职责时 ，应当按照本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 ，对其出具文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进

行核查和验证” 的规定 ，构成了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３条所述 “会计师事务所 、资

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违反本条例规定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 、严重误导性内

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行为 。

【背景】

一 、 MY 集团
MY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２年 ７月 ５日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经广东省证券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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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证委发 〔１９９３〕 ００２号文及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字 〔１９９３〕 ５６ 号复审同意

批准为公众股份公司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 A 股 。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总股本为 ３９ ６５１畅５９万元 ，其中 ： HS市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持有
１０ ８９８畅９９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２７畅４９％ ；广东省 GX 外贸轻纺 （控股） 公司持

有 １ ８６２畅０３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４畅７０％ 。 法定代表人冯某某 ，公司主营拉舍

尔经编毛毯 、 腈纶毛条 、 精纺针织绒线 、 粗纺羊毛针织绒线 、 涤纶长丝 、

氨纶包芯纱 、 高档连裤丝袜 、 PVC 薄膜生产销售 ；兼营进出口商品 ；开展

补偿贸易及三来一补业务 ；承包境外纺织行业工程与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

劳务输出 。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２ 年两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显示的净利

润均为负值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８ 日起

施行的 枟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１ 年修订本）枠 第九章 “特别

处理” 的有关规定 ，对公司股票自该日起实行特别处理 ，证券简称由 “粤

MY” 变更为 “STMY” 。

２００３年 、 ２００４年 ，MY集团时任董事长 、总经理为冯某某 ，公司董事为董

某某 、吕某某 、何某甲 、吴某某 、林某甲 ，公司独立董事为郭某 、孟某某 、李

某某 ，董事董某某兼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年 ５ 月 ～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全面负责公

司财务管理工作 ，林某乙 ２００４年 １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负责公司财务运作 。

二 、 ZT HZ 所
ZTHZ所成立于 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 ２７日 ，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０号

长安大厦三层 ，经营范围 ：审计 、验资 、 咨询 、 培训财务人员 ；执行注册会

计师业务 ；基本建设咨询预决算审查 ；咨询业务 ；国有及非国有资产评估 。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万元 ， ２００３年 、 ２００４年梁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 ２００４年 ２

月 １２日 ，经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审查 ， ZTHZ所取得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

务许可证 。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１７日 ，ZTHZ所接受 MY 集团委托 ，对 MY 集团 ２００３ 年会

计年报进行审计 。 ２００４年 ３ 月 １６ 日 ， ZTHZ 所完成年报审计 ，并出具了无保

留意见有解释说明段审计报告 （ZTHZ 审字 〔２００４〕 第 ３００３号） ，报告的签名

注册会计师为何某乙 、周某某 。

　 　 　 　证券期货稽查典型案例分析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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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违规事实分析】

一 、 MY 集团违法违规事实分析
（一） 违法违规手法分析

MY 集团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年共虚增利润 ３２ ３５４畅３５ 万元 ，导致其 ２００３年年报 、

２００４年中报 、 ２００４年三季度报披露的财务信息严重失真 ，是典型的虚假陈述

行为 。

１畅 虚增非经常性损益

MY 集团以自有或第三方提供的资金 ，通过 HS 市 HK 贸易有限公司 、 HS
市 HF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的银行账户作为中间账户 ，以代还款等形

式虚增收回 HSHY 毛纺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HY公司） 等七家公司以前年度

大额欠款共 １７ ３７８畅８０万元 、虚收广西 BM 、云南 BM 历史债权 １ ４９７畅２０万元 ，

合计虚假收回历史债权 １８ ８７５畅９９万元 ，合计冲回坏账准备 １１ ０６７畅５２万元 ，虚

增 ２００３年非经常性损益 １１ ０６７畅５２万元 。

２畅 未及时调整价差收入

HS市 SY纺织物资有限公司 、广东 MY 集团 HS供销有限公司 、广州 MY
毛毯销售有限公司是 MY 集团的主要代理商 。 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 ，MY 集团根据签
订的销售代理合同中关于定价权的条款 ，经与代理商磋商后 ，向代理商发出提

价通知 ，并分别与上述三家代理商签订提价合同 ，双方确认在 ２００４年代理关系

不变的情况下 ，MY 集团对上述三家代理商收取差价收入 。 MY 集团于 ２００３年

１１ ～ １２月向上述三公司补开销售发票 ６４笔 ，合计金额 ５ ７２５畅００万元 ，含税价

格为 ６ ６９８畅２５万元 。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MY 集团在前述虚收历史债权的资金周转
过程中 ，将部分虚收债权的往来资金认定为收回的应收账款 ，确认已收回价差

款项合计 ４ １９９畅７２ 万元 ，并据此确认上述销售收入 ５ ７２５畅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MY 集团调整经营班子 ，并终止了原有的代理关系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８ 日 ，

MY集团与上述三家公司签订了价差收入的解除协议 ，但 MY 集团并未按照期
后事项的账务处理的规定 ，在 ２００３ 年度报告中对该项主营业务收入 ５ ７２５畅００

万元进行调整 。

３畅 直接调节会计报表

MY 集团 ２００４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９９畅５７ 万元 ，实际上

该公司 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 ６ ２７７畅４２万元 。 MY 集团在以按账面资料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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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独报表合并所得的合并报表基础上 ，通过直接调节报表方法 ，直接对合并

报表的有关项目进行调节 ，通过以少抵销内部销售并虚减期间费用的方式直接

调节报表 ，虚增 ２００４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利润 ３ １４５畅９９ 万元 （虚增主营业务收

入 １３ ４７８畅７４万元 、虚增主营业务成本 １０ ３３２畅７５ 万元） ，虚增其他业务利润

２００畅００万元 ，少冲减期间费用 ３ ０３１畅００万元 ，合计共虚增利润 ６ ３７６畅９９万元 。

MY 集团在 ２００４年三季度报告中继续以相同的手法调节利润 ，虚增 ２００４

年前三季度主营业务利润 ６ ０７３畅９９ 万元 （虚增主营业务收入 １８ ６０２畅９１ 万元 、

虚增主营业务成本 １２ ５２８畅９２ 万元） ，虚增其他业务利润 １５０畅００ 万元 ，少冲减

期间费用 ２ ９６０畅８５ 万元 ，调节后的净利润达 １４２畅５１ 万元 ，实际的净利润为

－ ９ ０４２畅３３万元 ，虚增利润 ９ １８４畅８４万元 。

MY 集团的上述操纵利润手法往往表现为 “突击” 调整 。根据上述虚增利

润的情况 ，对 MY 集团 ２００３年年报 、 ２００４年半年报 、 ２００４年三季度报披露的

利润进行调整后的结果如表 １所示 。

表 1 　利润调整前后对照表

报表 　 　 　 披露的利润 ／万元 调整数 ／万元 调整后的利润／万元 调整数占披露利润的比重／％

２００３ 年年报 ５８７ WM畅 １３ － １６ ７９２  �畅 ５２ － １６ ２０５ 剟z畅 ３９ ２ ８６０ 7
２００４ 年半年报 ９９ WM畅 ５７ － ６ ３７６  �畅 ９９ － ６ ２７７ 剟z畅 ４２ ６ ４０５ 7
２００４ 年三季度报 １４２ WM畅 ５１ － ９ １８４  �畅 ８４ － ９ ０４２ 剟z畅 ３３ ６ ４４５ 7

（二） 违法行为动机分析

１畅 濒临退市 ，试图通过财务造假度过危机

上市公司的质量是稳定证券市场的基石 ，上市公司的质量好坏 ，直接关系

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投资者的利益 。一些上市公司连年亏损 、资不抵债 ，完全

丧失了其生存和投资的价值 ，只能让其退市 。 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 ２５日修正后的 枟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枠 （以下简称 枟公司法枠） 第 １５７条规定 “上市公司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 ⋯ ⋯ （四） 公司最近

三年连续亏损” 。第 １５８条规定 “ ⋯ ⋯或者有前条第 （一） 项 、第 （四） 项所列

情形之一 ，在限期内未能消除 ，不具备上市条件的 ，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

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７条规定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可以授权证券交易所依法暂停或者终止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 。 枟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１年修订本）枠 第 １０畅１畅１条规定 “本节所称的暂停上

　 　 　 　证券期货稽查典型案例分析 （2005）



]33　　　

市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 ⋯ ⋯ （四）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 ，第 １０畅１畅３ 条

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 １０畅１畅１条第 （四） 项所列情形 ，由本所决定暂停其股票上

市” 。

MY 集团曾经被称作行业龙头 ，生产出国内第一条拉舍尔毛毯 ，上市募集

资金累计 １１亿元 ，到 ２００５年第一季度 ，MY 集团的净资产却为 － ６ ３４５ 万元 ，

上市 １２年来 ，MY 集团将募集资金损失殆尽 。 MY 集团内部管理混乱 、业务经

营不善 ，２００１年 、 ２００２年已连续两年亏损 ，若 ２００３年不能扭亏为盈 ，MY 集
团将因连续三年亏损而退市 。为了不被摘牌 ，MY 集团试图通过财务造假蒙混
过关 。

２畅 引入新的投资者的需要

MY 集团大股东 HS 市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为了挽救该公司 ，必须引入

新的投资者 。公司管理混乱 、技术落后 、负债累累 ，唯一能吸引投资者的就是

公司的上市公司资源 ，公司一旦退市 ，就更没有投资者愿意来接这个 “烂摊子”

了 。故新的投资者入股的首要条件就是公司不能退市 ，为此 ，MY 集团大股东
明确要求公司管理层要确保公司当年盈利及不退市 ，在时间紧 、置入土地资产

无法办到的情况下 ，公司管理层只能采取虚增利润的方式实现 “盈利” 。

３畅 为公司银行信贷创造条件

银行信贷的市场化 、责任追究制 ，对于企业的放贷的条件是越来越严格了 ，

公司要融资必须有相当的信用条件 ，一个连续亏损 、资不抵债的企业在银行是

难以融到资金的 。至 ２００３年 ，MY集团已将上市募集资金用之以空 ，还背负着

沉重的债务 ，其中欠银行的短 、长期借款 ，银行承兑汇票款共计人民币 ８７ ２００

万元 。实际上公司 ２００３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仅有 ８ ５００多万元 。这样的

资金状况迫使 MY 集团必须扩大外部融资 ，借新还旧 ，用贷款维持正常经营 ，

公司的债务负担越滚越大 ，越来越依赖借款 ，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怪圈 。如果不

能借到新的贷款 ，不能将原有的贷款续贷 ，公司的资金链将会断掉 ，公司只能

走向破产清算 。为此 ，MY 集团只能通过虚增利润 ，作出漂亮的报表 ，为公司

银行信贷创造条件 。

（三） 违法后果分析

１畅 给证券市场带来极坏的影响

信息披露目的在于通过一套系统完善的信息审查 、发布制度 ，把投资大众

所需要了解的信息公平地呈现出来 ，确保信息披露的完整 、及时 、真实 、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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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信息披露中的虚假 、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从而使投资者获得准确

无误的信息 ，并据此作出投资决策 。真实完整的信息披露既是由证券这种商品

的特性决定的 ，也利于增强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防止欺诈 ，维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保护公众的整体利益 ，促进投资分析 ，也有利于证券监管机构的监

督和宏观经济管理机构的调控 。为了一己之私 ，作为国有控股的 MY 集团 ，将

国家的法律法规 、国有企业经营义务置之于不顾 ，其违法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开

透明的证券市场运行秩序 ，使投资者无法获得公司的真实信息 ，投资判断受到

了极大影响 ，不少投资者由此而遭受到重大损失 。

２畅 给公司带来严重后果

MY 集团被立案调查后 ，于 ２００５年 ５月 ２４日发布了 枟关于对以前年度重

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枠 ，公告中公司承认在 ２００３年度存在利用经营资金调节应

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账龄以及差价收入不能收回等情况 。 MY 集团虚增利润的
企图落空 ，导致该公司于 ２００５年 ５月 ２５日再次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警示存

在终止上市风险的特别处理 （以下简称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变更为

“ 倡 STMY” 。 ２００６年 ５ 月 １５ 日 ，因为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４ 年 、 ２００５ 年连续三年亏

损 ，“ 倡 STMY”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

二 、 ZT HZ 所违法违规事实分析
ZTHZ 所在对 MY集团 ２００３年度在审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 ，导致未能发现

MY 集团 ２００３年虚增非经常性损益和未及时调整价差收入的事实 。

（一） 对银行账户关注不够

１畅 未充分关注 MY集团使用并控制的 HY 公司某银行账户
HY 公司某银行账户由 MY 集团控制并使用 ， HY 公司公章也是由 MY 集

团财务部保管并使用 。 ZTHZ所会计师应当对 HY 公司与 MY 集团的非关联方
关系置疑 ，并进行深入调查 。但 ZTHZ所审计底稿没有关于 MY 集团控制并使
用 HY 公司某银行账户的合理解释 ，该账户发生额的真正内容是什么 ，是如何

进行账务处理的 ，在 ZTHZ所审计底稿中也没有任何记录 。

２畅 对银行存款的当期发生额关注不足

MY 集团 ２００３年银行存款发生额合计 ４０亿元 ，但 ZTHZ所仅抽取了 １８笔

凭证做符合性测试 ，涉及发生额为 ５ ６１６万元 ，仅占发生额的 １畅４％ ，且抽取的

凭证时间只有 ２００３年 １月 、 １０月 、 １１月 ，明显为审计抽样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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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畅 对于银行存款对账单与日记账明显的差异没有发现

MY 集团银行日记账显示兴业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某银行账户 ２００３年借方发

生额为 ４８畅４３元 ，贷方无发生额 ，调取的银行对账单显示该账户的借方发生额

为 ４ ８００万元 ，贷方发生额为 ２ ３８０畅９８ 万元 。 ZTHZ 所对这么明显的差异在审
计中都没有发现 ，可见其实施的审计程序存在严重不足 。

４畅 未充分关注银行函证结果与账面数的差异

ZTHZ所审计底稿中银行询证函的回函显示 ，MY 集团在鹤山市城市信用
社的某账户余额为 １ ２１７畅０４万元 ，而 MY 集团日记账的存款余额为 １ ２００畅００万

元 ，相差 １７畅０４ 万元 。 ZTHZ 所对此项差异未充分关注 ，取得进一步的审计

证据 。

５畅 对于公司的委托贷款和拆借行为审计不充分

MY 集团 ２００３年通过中国银行鹤山支行委托放款 ２３０万元 ，向广东 HQXT
投资公司 HS办事处拆借资金 ３００ 万元 。 ZTHZ 所审计中没有调取上述业务的
相关合同 ，追查收益情况 ，对其可回收性作出判断 ，也未提请公司根据业务性

质作账务调整处理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充分披露 。

（二） 在审计风险的控制上存在疏漏

ZTHZ所审计过程缺乏对企业经济活动中重要过程的必要关注和合理怀疑 。

１畅 对主要经销商和供应商的往来余额形成缺乏审计过程

审计中未调取或编制反映公司采购 、销售等经济活动的业务发生明细表 ，

不清楚 MY集团的主要经销商和供应商的变动和销售量 、 供应量的详细情况 ，

对期末余额的形成缺乏审计过程 。

２畅 对所取得的审计证据没有进行充分的甄别和相互印证

MY集团某一产品的对外销售均价为 １畅７１ 万元 ／吨 ，而其中与某一客户的

销售合同价为 ２畅２万元 ／吨 ，两者相差甚远 ，ZTHZ所的审计底稿中没有对此进
行核对或审阅的审计轨迹 。

３畅 对一些缺乏支付依据的付出款项 ，没有取得进一步证据证实其

真实性和合理性

MY 集团与无锡市 JK 化纤公司签订的购货合同金额为 １ ８１９畅１９ 万元 ，但

实际对其预付款为 ３ ６１９畅１９万元 ，相差 １ ８００ 万元没有支付依据 ， ZTHZ 所审
计中却没有对此进行追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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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畅 缺乏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性复核程序

MY 集团某产品的 ２００２ 年库存为 ９４畅４３ 万条 ， ２００３ 年生产 ３２８畅００ 万条 ，

销售 ３７４畅９７万条 ，２００３年应结存数为 ４７畅４６ 万条 ，而该产品的库存盘点数为

５２畅５６万条 ，进行简单分析就可以发现库存实际数与账面数不相符 ，而 ZTHZ
所会计师未对此进行核对并找出差异原因 。

【法律法规适用分析】

一 、 MY 集团法律法规适用分析
虚假陈述对投资者具有误导作用 ，并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的

相关法律法规中 ，对虚假陈述的行为明确予以禁止 。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

规定 “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 ，必须真实 、准确 、完

整 ，不得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 １７７条规定 “依照本法规

定 ，经核准上市交易的证券 ，其发行人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

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 ，对发行人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

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４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

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根据不同情况 ，单处或者并处警告 、没收

非法获取的股票和其他非法所得 、罚款 ： ⋯ ⋯ （二） 在股票发行 、交易过程中 ，

作出虚假 、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重大信息的” 。

本案中 ，MY 集团 ２００３ 年虚增非经常性损益和未及时调整价差收入的行

为 ，通过调节报表虚增 ２００４ 年上半年及前三季度利润的行为 ，违反了 枟证券

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所述 “公司公告的股票或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 ，必

须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得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规定 、

第 ６０ 条关于中期报告 、 第 ６１ 条关于年度报告的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所述 “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MY 集团上述行为违反了 １９９３年 ７

月 １日起施行的 枟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枠 （财政部令第 ５ 号） 第 １０ 条

“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 ，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和 ２０００年 ７月 １日起施行的修正后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枠 （以下简称

枟会计法枠） 第 ９条 “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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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制会计凭证 ，登记会计账簿 ，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任何单位不得以虚假的经

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进行会计核算” 及第 １３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 、变

造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及其会计资料 ，不得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 的规定 。

二 、 MY 集团相关责任人法律法规适用分析
冯某某作为 MY集团的法定代表人 ，是 MY集团虚假陈述的最终决策者 ，对

MY集团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董某某 、林某乙两人是 MY 集团的前
后财务负责人 ，参与了虚假陈述的决策过程 ，并且两人是财务虚假陈述的主要组

织者 、实施者 。吕某某 、吴某某 、林某甲 、何某甲等四人作为 MY 集团的董事 ，

为 MY集团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独立董事郭某 、孟某某 、李

某某应该对公司经营的合规性进行有效的外部监督 ，而三位独立董事都没有尽到

应有的责任 ，是 MY 集团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以上人员在

MY集团 ２００３年度报告 、 ２００４ 年中报和第三季度报告上签字 ，构成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所规定的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

三 、 ZT HZ 所法律法规适用分析
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公司发布

的各种公开信息是上市公司的投资者获取企业经营管理信息的一个最主要渠道 ，

而其中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是最重要 、最全面的企业信息 。为提高年度报告的

可靠性 ，引入了注册会计师对年度报告进行审计的制度 。注册会计师对企业财

务报表进行独立审计 ，其目的是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的合法性 、公允性发

表审计意见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财政部颁布了独立

审计准则和多项实务公告 ，要求注册会计师遵守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 ，以应有

的职业谨慎态度 ，执行审计业务 。

本案中 ，ZTHZ所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行为 ，违反了以下规定 ：

（１） 违反了 枟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５ 号 ———审计证据枠 第 ５ 条 “注册会计

师执行审计业务 ，应当在取得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后 ，形成审计意见 ，出具

审计报告” ，第 １５条 “注册会计师获取审计证据过程中发现的 、尚有疑虑的重

要事项 ，应当进一步获取审计证据 ，以证实或消除疑虑” 的规定 。

（２） 违反了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３５条 “为上市公司出具文件的注册会计师及其

所在事务所 、专业评估人员及其所在机构 、律师及其所在事务所 ，在履行职责

时 ，应当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 ，对其出具文件内容的真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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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 、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 的规定 ，构成了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３ 条所述

“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违反本条例规定 ，出具的文件有虚

假 、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行为 。

四 、 ZT HZ 所相关责任人法律法规适用分析
会计师何某乙 、周某某在审计过程中未诚勉尽责 ，未能发现上市公司的重

大舞弊行为 ，在 MY 集团 ２００３ 年度审计报告上签名 ，构成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３

条所述 “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 。

【定性与处罚】

一 、对 MY 集团的定性与处罚
MY 集团 ２００３年虚增非经常性损益和未及时调整价差收入的行为 、通过调

节报表虚增 ２００４ 年上半年及前三季度利润的行为 ，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 ～ ６１条的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所述行为 。

２００７年 ５月 ２５日 ，中国证监会根据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的规定 ，

以证监罚字 〔２００７〕 １７号文对 MY集团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

（１） 对 MY 集团处以 ３０万元的罚款 ；

（２） 对冯某某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１０万元罚款 ；

（３） 对董某某 、林某乙分别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５万元罚款 ；

（４） 对吕某某 、吴某某 、 林某甲 、 何某甲分别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３ 万元

罚款 ；

（５） 对郭某 、孟某某 、李某某分别给予警告 。

二 、对 ZT HZ 所的定性与处罚
ZTHZ 所在审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 ，导致未能发现 MY 集团 ２００３年虚增非

经常性损益和未及时调整价差收入的事实 ，违反了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３５ 条的规

定 ，构成了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３条所述行为 。

２００７年 ５月 ２５日 ，中国证监会根据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３条的规定 ，以证监

罚字 〔２００７〕 １８号文对 ZTHZ所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

（１） 对 ZTHZ所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１０万元罚款 ；

（２） 对何某乙 、周某某分别处以 ３万元罚款 。

（广东证监局 　 旷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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